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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直各有关部门、各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：

根据《福建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为

进一步加强我市行政事业性收费事中事后监管，切实做好行

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5年度收费单位及收费项目报告工作

（一）请各收费单位如实填写《2025年度行政事业性收

费单位名单报告表》（附件 1），加盖公章，于 2025 年 4 月

30日前分别报送市发改局、市财政局。

（二）在核实收费单位报送的信息资料的基础上，市发

改局将于 6 月底前把本年度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止的

收费单位名单和收费项目向社会公布。期间有新增收费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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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新增收费项目的，收费单位必须在收到批准文件后 10 个

工作日内向市发改局、市财政局报告（具体内容按附件 1），

以便及时补充公布。对未进入网上公示名单的收费单位或收

费项目，被收费对象可以拒绝缴费。

二、2024年度收费收支情况报告工作

（一）各收费单位应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，将《2024

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表（一）》（附件 2）和《2024

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表（二）》（附件 3）填报市发

改局、市财政局。

（二）目前已停止或取消收费，但 2024年度内有收费的

单位一样须填报《2024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表》

（一）、（二）。

（三）为避免收费数据重复统计，各收费单位只要填报

本单位直接向缴费者收费的收入数据，不要填报从其他收费

单位提取或分成的收入数据。

三、收费公示情况报送工作

各收费单位要对照本单位现行收费项目、标准，及时更

新和维护价费公示栏（公示样式见附件 4），并于 2025 年 4

月 30日前，把价费公示栏照片（可打印）报送市发改局。

四、关于申领收费票据问题

用票单位首次申领收费票据应提供价格主管部门公布

的收费单位名单和批准收费的文件；如发生收费项目增加、

取消、暂停和收费标准调整、减免等应提供相关文件到市财

政局预算股办理有关收费票据内容的变更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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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发改局物价与粮储股 地址：石狮市公务大厦 11

楼 1118室，联系电话：88782400

石狮市财政局预算股 地址：石狮市公务大厦 12楼 1202

室，联系电话：88710170

附件：1.2025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名单报告表

2.2024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表（一）

3.2024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报告表（二）

4.价费公示栏

石狮市发展和改革局 石狮市财政局

2025年 4月 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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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

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填 报 人：

填报时间： 联系电话：

单位名称

主管部门

单位性质

单位地址

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费单位 批准机关及文号 备注

单位负责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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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

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填 报 人：

填报时间： 联系电话：

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费单位
批准机关
及文号

收费
金额

（万元）

支出
金额

（万元）

单位负责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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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4
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填 报 人：

填报时间： 联系电话：

基本情况

单位性质

□行政单位

□事业单位：○全额拨款 ○差额拨款 ○自收自支
□社会团体
□其它单位

单位人数 总人数： 。其中，在编： ，聘用人数： 。

收费情况

收

费
总
体

情
况

1.全年收费总额： 万元

2.收费项目性质：□行政性收费 □事业性收费 □其它收费
3.收费对象：□涉企收费 □涉农收费 □其它收费
4.票据使用：□财政票据 数量：

□税务票据 数量：
□其他票据 数量：

收

费

执

行

情

况

5.上年度是否参加评估： □有 □无
6.上年度评估发现的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：

7.年度收费项目增加、取消或免征以及标准降低或提高情况：

□增加项目名称：
标准：
全年涉及金额： 万元

文件依据：
□取消项目名称：
标准：

全年涉及金额： 万元
文件依据：
□免征项目名称：

标准：
全年涉及金额： 万元
文件依据：

□降低标准项目名称：
原标准：
调整后标准：

全年涉及金额： 万元
文件依据：
□提高标准项目名称：

原标准：
调整后标准：
全年涉及金额： 万元

文件依据：
8.收费公示： □有 □无
9.收费收入是否上交财政： □是 □否

单位负责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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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计费单位 政策依据 备注

说明

收费单位：

投诉举报电话：12315 收费单位监督电话：×××××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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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

石狮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 4月 7日印发


